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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（农牧、农村经济）厅（委、局）及有关农机、畜牧、兽医、农垦、渔业厅（委、局、办）: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4号）精神，做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、计划、政策、布局、评估、监管，加强农业科技与农业行业发展在规划、政策等方面的相互衔接，促进农业科技与农业农村经济的深度融合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“十三五”需要科技解决的农业重大问题征集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征集领域
根据2015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，本次征集领域重点在推进农业发展“转方式、调结构”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，包括基础前沿、需要长期演进的重大社会公益、重大共性关键技术需求。包括：
1. 现代循环农业发展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2.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3. 农业大数据构建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4.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5. 耕地质量提升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6. 农田控水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7. 农田污染防控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8. 农业废弃物利用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9. 农业劳动力替代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10. 草牧业发展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 
11.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与兽医公共安全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；
12. 深远海水产养殖需要科技解决的重大问题。
二、征集对象
依据上述领域需要科技解决的农业重大问题，本次征集对象主要为生产一线的技术和管理用户：
1. 中央和地方农业行业和生产管理部门；
2. 技术推广部门；
3. 龙头企业；
4. 农民合作组织；
5. 科研机构和涉农高校；
6. 行业协会、学会。
三、有关要求
1. 各省（市、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面向本地技术用户，按照12个方面征集相关问题和需求，汇总上报（汇总表格式附后）。每个问题和需求须提交500字的说明，内容包括：（1）问题名称；（2）影响程度（影响面、影响力等）；（3）解决该问题的具体科技需求。
各有关单位按照12个方面梳理提出问题和需求，要求同上。
2．各地、各单位请于3月20日下午6点之前正式上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。上报方式：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形式报送；纸质文件（一式两份）邮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11号，农业部科教司产业技术处（邮编：100125）。纸质文件以寄出时间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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